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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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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

先的梁耀忠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他邀請委員提

名法案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2.  梁君彥議員提名黃定光議員，該項提名獲

葉國謙議員附議。黃定光議員接受提名。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梁耀忠議員宣布黃定

光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4.  委員同意無需選舉副主席。  
 
逾期參加委員會  
 
5.  委員同意接納李卓人議員逾期參加法案

委員會的申請。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6.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  7.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澄 清 在 不 合 理 及 不 合 法 解 僱 個 案

中，僱主是否可藉着支付額外款項而

逃避《僱傭條例》(第 57章 )第 32P條所

規定的支付補償金的法律責任；  
 

(b) 提供資料，說明勞工顧問委員會何時

就 5萬元額外款項的金額達成共識；

及  
 

(c) 考慮委員提出提高額外款項上限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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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  
顧問 3 

8.  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3說明：  

 
(a) 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在 4條與歧視相

關的條例 (即《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章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527章 )及《種

族 歧 視 條 例 》 (第 602章 ))中 如 何 運

作；及  
 

(b) 法例有否明確界定 "再次聘用 "一詞。  
 
 
III. 其他事項  
 
其後會議的日期  
 
9.  委員商定在 2016年 4月 11日舉行的下次會

議中聽取公眾人士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秘書處將

會在立法會網站登載公告，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

見。  
 
10.  主席補充，另一次與政府當局商討條例草

案的會議暫定於 2016年 4月 25日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舉行。  
 
1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3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7月 27日  



附件  
 

《 2016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6年 4月 1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243 
 

梁耀忠議員  
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  
葉國謙議員  
 

選舉主席  
 

 

000244 – 
000402 
 

主席  
葉國謙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提出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

申請。  
 

 

000403 – 
000512 
 

主席  
 

致開會辭  
 

 

000513 – 
001157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2016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
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的背景和內容。  
 

 

001158–   
002014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應

盡早完成，以便在短期內恢復條例草案的

二讀辯論。  
 
李議員指出，擬議額外款項為有關僱員月

薪的 3倍及以 5萬元為上限實屬太低，未能
對僱主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使他們遵從

法院或勞資審裁處 (下稱 "勞審處 ")作出的
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他認為額外款項的

金額應 少訂為有關僱員平均月薪的 6倍
及以 10萬元為上限。李議員要求當局澄
清：  
 
(a) 法院或勞審處在作出復職或再次聘

用命令時，會否同時訂明如僱主沒有

按命令規定讓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

僱員，須向有關僱員支付的終止僱傭

金、補償金及額外款項金額；及  

(b) 獲復職的僱員會否獲判給沒有工作
期間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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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解釋：  
 
(a) 根據《僱傭條例》 (第 57章 )的現行條

文，法院或勞審處須在復職或再次聘

用命令中訂明，如僱主不按命令讓僱

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須向僱員支

付法院或勞審處認為屬公正和恰當

的終止僱傭金及補償金款額；  

(b) 為使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
一旦在僱主不按照有關命令讓僱員

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時，可儘快得到

額外款項，省卻需要再次入稟法院或

勞審處提出申索的程序，當局建議法

院或勞審處在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

命令時一併在命令中訂明額外款項

的金額；及  

(c)  法院或勞審處在作出復職或再次聘
用命令時，倘認為情況屬公正和恰

當，可訂明僱主應就欠薪及僱員在

遭解僱至復職或再次聘用期間，在

如僱員沒有遭解僱的情況下可合理

地預期有權根據《僱傭條例》享有

的法定權利向其支付的金額，作為

補救的一部分。法院或勞審處在考

慮是否飭令僱員獲得補救時，會顧

及個案的個別情況，例如該僱員在

該段期間或已從事其他工作。  
 

002015–   
002544 
 

主席  
梁君彥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3 
 

梁君彥議員深切關注就條例草案而言，相

聯公司在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下須履行

的責任。  
 
政府當局表示：  
 
(a) 《僱傭條例》的現行條文就僱主的繼

承人或相聯公司再次聘用僱員方面

存在着含糊之處。此外，由於僱主的

繼承人或相聯公司並非聆訊申索個

案的一方，如何令法院或勞審處作出

的命令可包括繼承人或相聯公司便

存在疑問，因此實有需要消除上述問

題，並就再次聘用命令下，僱主的繼

承人或相聯公司再次聘用僱員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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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排，以及對僱主及繼承人或相聯公司

的各自責任作出所需的補充條文；及  
 
(b) 擬議第 32PA條旨在給予僱主額外的

途徑，讓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再

次聘用有關僱員，以履行再次聘用命

令的責任。有關安排須獲相關的三方

(即僱員、僱主及繼承人或相聯公司 )
同意。再次聘用條款必須訂明於由相

關的三方所議定並獲法院或勞審處

批准的書面協議中。除非相聯公司連

同原僱主及相關的僱員達成協議，否

則相聯公司不會被迫再次聘用該僱

員。  
 
梁議員認為不宜由相聯公司讓有關僱員

復職或再次聘用該僱員。由於有關安排須

得到相關的三方同意，因此在法庭外解決

糾紛會較為合適。  
 
助理法律顧問 3請委員注意，以上安排只
適用於再次聘用命令下僱主的繼承人及

相聯公司。  
 

002545–   
002757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認為，擬議額外款項的金額未

能確保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 (特
別是高薪僱員 )能享有足夠的保障。他認
為額外款項的金額應不設上限， 起碼應

訂為僱員 3個月的月薪或 5萬元，以較高者
為準。他或會考慮就此提出條例草案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解釋，有關立法建議 (包括擬議
額外款項的金額 )是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經深入討論後所達成的廣泛共識。 
 

 

002758–   
003502 
 

主席  
鍾國斌議員  
政府當局  
 

邀請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鍾國斌議員詢問，在一宗不合理及不合法

解僱的個案中，勞審處會在甚麼情況下作

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以及當中會有何

考慮因素。  
 
政府當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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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a) 在現行條文下，法院或勞審處應先考
慮作出復職命令，然後才考慮作出再
次聘用命令。法院或勞審處會向僱主
及僱員解釋或會作出甚麼命令，並問
明雙方是否同意作出該命令。如雙方
能達成協議，勞審處或會按照該協議
作出有關命令；及  

 
(b) 條例草案旨在規定在不合理及不合法

解僱的情況下，當法院或勞審處考慮
有關僱員提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申
索時，如認為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
令屬恰當，以及僱主安排僱員復職或
再次聘用僱員是合理地切實可行的
話，可免除需獲取僱主同意才可作出
有關命令的先決條件。法院或勞審處
在決定是否作出有關命令前，須考慮
該申索的相關情況，例如僱主與僱員
之間的關係、僱員與其他就有關僱傭
而與該僱員有關聯的人士的關係、解
僱的情況、僱主遵從該命令時可能面
對的任何真正困難等多項因素。法院
或勞審處在決定是否作出復職或再
次聘用命令前，僱主及僱員均有機會
就作出有關命令提出各自的論點。  

 
對於鍾議員關注到再次聘用命令加入僱
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的安排，政府當局
表示：  
 
(a) 倘僱員、僱主及繼承人或相聯公司同

意，僱員可再次受聘於僱主的繼承人
或相聯公司。在三方共同制訂的書面
協議中，須包含與各方相關的權利和
責任的條款。當中包括須列明為計算
該僱員根據《僱傭條例》及其僱傭合
約可享有的現有及將來的權利，該僱
員受僱於原僱主的僱傭期，須計入該
僱員受僱於繼承人或相聯公司的僱
傭期之內；及  

 
(b) 如繼承人或相聯公司 終沒有再次

聘用有關僱員，原僱主不能免除在再
次聘用命令下的責任。倘原僱主也沒
有再次聘用該僱員，便須向僱員支付
終止僱傭金、補償金及額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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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席及鍾議員對於把再次聘用的責任轉

到替代僱主身上是否合適仍然表示關注。 
 

003503–   
004135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要求當局澄清獲僱主的繼承

人或相聯公司再次聘用的僱員的受僱條

款。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僱主或不能以與之前

完全相同的僱傭條款再次聘用僱員，因此

再次聘用時有關僱傭條款或會有所 不

同，例如職銜或工作地點的變更等。法院

或勞審處在作出再次聘用命令時會考慮

僱員再次受聘的條款，並須信納有關條款

與該僱員的原有僱傭條款是相若的。  
 
梁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提高額外

款項的金額，以加強保障遭不合理及不合

法解僱的僱員。  
 
政府當局表示，額外款項的金額是經勞顧

會全面討論後所議定，並且是法院或勞審

處飭令僱主須向僱員支付的終止僱傭金

及補償金以外的補救。  
 

 

004136–   
004716 
 

主席  
鄧家彪議員  
政府當局  
 

鄧家彪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因應這些年

來的工資調整而考慮提出對額外款項的

上限作相應調整。他關注到勞顧會何時就

額外款項的金額 (即 5萬元 )達成共識。  
 
鄧議員雖然認為有關立法建議是向前邁

進一步，但質疑額外款項會否變成漏洞，

讓僱主逃避支付《僱傭條例》現行條文下

僱員因遭解僱而可收取的補償金。  
 
政府當局表示，假如僱主 終沒有按照命

令讓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僱主便須

向僱員支付款項，而有關款項是假若從無

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本來會判給

僱員的款項 (即終止僱傭金及補償金 (如獲
判給 )，上限為 15萬元 )，另加 5萬元或該僱
員每月平均工資的 3倍的額外款項 (以較
低者為準 )。  
 
鄧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他提出的以上關

注提供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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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4717–   
005238 
 

主席  
潘兆平議員  
政府當局  
 

潘兆平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有必要提高額

外款項的金額上限，事實上有關建議已在

過去十年提交予勞顧會進行諮詢。  
 
潘議員關注再次聘用條文的應用情況，以

及會否訂定日期，使僱主必須在該日期前

再次聘用僱員。政府當局表示，法院或勞

審處會在判令中訂明需遵從該命令的日

期。凡僱員、僱主及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

公司協定將由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

聘用有關僱員，而法院或勞審處就此作出

更改命令，法院或勞審處亦會在命令中訂

明僱員須在某日期或之前獲再次聘用。與

此同時，法院或勞審處會在命令訂明假若

替代僱主沒有按協議再次聘用僱員，原僱

主須向僱員支付的終止僱傭金、補償金及

額外款項金額。僱員無須就此等金額另外

向法院或勞審處提出申索。  
 
潘議員查詢有關獲法院或勞審處命令再

次獲聘用的僱員是否有權支取由解僱至

再次獲聘用期間的工資，以及政府當局就

此作出的回應。  
 

 

005239–   
005836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强議員認為，擬議額外款項的金額應

予增加，以便對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

僱員 (特別是較高薪的僱員及專業人士 )提
供充分保障。他詢問勞顧會何時商定額外

款項的金額。  
 
政府當局表示：  
 
(a) 勞顧會於 2007年就擬議額外款項的

金額達成共識。政府在 2015年年底向
勞顧會匯報條例草案的各項建議。有

關金額如經修訂，政府當局須徵詢勞

顧會的意見；及  
 
(b) 香港僱員在 2015年的每月工資中位

數約為 15,000元。因此，當局認為額
外款項的上限定於 5萬元是合適的金
額。  

 
郭議員不認同政府當局的觀點並指出，在

2014年，香港僱員每月工資的第 75個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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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90個百分位數分別約為 2萬元及接近 4萬
元。他認為政府當局釐定額外款項的金額

時參考每月工資中位數並不恰當。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就委員對額外款項金

額的關注作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005837–   
010539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詢問復職命令的有效期有多

久，以及僱主可否安排另一職位予獲復職

的僱員或當有合理理由時可否終止僱用

該僱員。  
 
政府當局表示，法院或勞審處會考慮個案

的情況，只有當法院或勞審處認為作出命

令屬恰當，以及僱主安排僱員復職或再次

聘用僱員是合理地切實可行，才會作出有

關命令。值得注意的是，僱主不可單方面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個別僱傭條款的任何

改變應由僱主及僱員雙方根據《僱傭條

例》相關條文共同協定才可成立。  
 
對於獲復職的僱員原本受僱工作的報酬

或包含基本工資、小費及佣金，姚議員關

注有關僱員復職後的報酬。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復職命令，僱主須在

所有方面視該僱員為從未遭解僱或有關

僱傭合約條款從未被更改。  
 

 

010540–   
011309 
 

主席  
葉建源議員  
政府當局  
 

葉建源議員要求當局澄清 "再次聘用 "一
詞的涵義，以及獲再次聘用的僱員其服務

年資的計算方法。  
 
政府當局表示，凡再次聘用命令規定僱主

須再次聘用僱員，該僱員的僱傭期的連續

性不可視為曾經中斷，以計算該僱員根據

《僱傭條例》及其僱傭合約可享有的權

利。  
 

 

011310–   
011912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察悉，與歧視相關的條例亦有

法院無須僱主同意而可作出復職命令的

條文，他詢問這些條例的復職或再次聘用

命令如何運作，以及不遵從這些命令的法

律後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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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據當局所知，從來
沒有法庭案件涉及根據與歧視相關的條
例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  
 
主席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3說明復職或再次
聘用命令在 4條與歧視相關的條例 (即《性
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 )、《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章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第 527
章 )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章 ))中如何
運作。  
 
李議員重申對額外款項的金額表示 不
滿。他強烈促請政府當局將金額上調，而
非向勞顧會匯報並進行諮詢，因為此舉無
可避免會拖延立法過程。  
 

 
 
 
 
助理法律  
顧問 3 
 

011913–   
012140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支持增加額外款項的金額，以
加強保障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 
 

 

012141–   
012849 
 

主席  
鍾國斌議員  
政府當局  
 

鍾國斌議員關注在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
的個案，即使法院或勞審處經考慮多項因
素 (例如僱主與僱員關係惡劣 )後認為作出
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並不恰當，僱主是否
有責任向相關的僱員支付補償金。  
 
政府當局表示，在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
個案，法院如沒有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
令，則或會命令僱主向僱員支付《僱傭條
例》所訂明的終止僱傭金及補償金。  
 
鍾議員詢問，僱主如其後根據《僱傭條例》
其他條文解僱獲復職的僱員，將會有甚麼
法律責任。政府當局表示《僱傭條例》有
明確條文規管終止合約。具體而言，僱員
如因在被解僱前 12個月內行使職工會權
利而遭解僱，可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向
其僱主提出補償申索。  
 
鍾議員重申對由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

司再次聘用僱員的擬議安排表示關注，並

詢問《僱傭條例》下 "相聯公司 "的定義為
何。政府當局解釋，正如《僱傭條例》第

32E(3)及 (4)條所述，如兩間公司的其中一
間是另一間的附屬公司，或該兩間公司俱

是第三間公司的附屬公司，則該兩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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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須視為相聯公司。 "公司 "和 "附屬公司 "的
涵義應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章 )解釋。 
 
主席詢問，勞審處在作出再次聘用命令

前，是否必須對由僱員、僱主及繼承人或

相聯公司三方共同制訂的書面協議感到

滿意，以及政府當局就此作出的回應。  
 

012850–   
013752 
 

主席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傑議員查詢擬議額外款項的金額是

如何釐定，以及政府當局就此作出的回

應。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不適用於《僱傭

條例》第 32A(1)(a)及 32A(1)(b)條所指的解
僱情況。  
 

 

013753–   
014422 
 

主席  
葉建源議員  
政府當局  
 

葉建源議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3說明 "再
次聘用 "一詞的法律涵義。  
 
葉議員指出，教師的薪酬大多與年資相

稱。他關注到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個案的

教學人員其後由另一間屬於同一辦學團

體的學校再次聘用時，再次聘用命令對其

年資的計算方法會有何影響。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條例草案，凡

僱員獲其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再次

聘用，為計算該僱員根據《僱傭條例》及

其僱傭合約可享有的現有及將來的 權

利，該僱員受僱於原僱主的僱傭期將計入

該僱員受僱於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

的僱傭期之內，以及僱傭期的連續性不可

因更改僱主而視為曾經中斷。  
 

助理法律  
顧問 3  

014423–   
014753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重申他對額外款項金額的意

見，以及政府當局就此作出的回應。  
 

 

014754–   
015041 
 

主席  
李卓人議員  
 

安排舉行一次會議以聽取公眾對條例草

案的意見，以及進一步舉行會議以便與政

府當局繼續進行討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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